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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 10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學生事務會議會議紀錄(公告) 

會議時間：101年 11月 23日(星期五)下午 2：00 

會議地點：台北-H棟 6樓會議室、高雄-會議室 

會議紀錄： 

一、主席致詞：略 

二、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生輔一組 

案  由：101學年度第 1學期學生考試違規懲處案，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軍訓室 

案  由：本校校園安全研討會、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及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等相關計 

畫及會議召開方式，提請討論。 

決  議：請訂定共同性的辦法或計畫，再依據辦法或計畫區分兩個不同校區所需的法規

細則或計劃補充規定，以求工作執行得以因地制宜順利執行，避免窒礙難行現

象發生。 

提案三                                             提案單位：諮商輔導一中心 
案  由：導師制實施辦法第八條導師指導活動費修訂案，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諮商輔導一中心 
案  由：100 學年度優良導師提名案，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應用外語學系 
案  由：關於本校導師執行學生租屋訪視相關問題，提請討論。 
決  議： 
一、鼓勵導師們實施校外賃居生訪視班上同學每學期至少三名為訪視對象之數額，且導

師訪視學生乃基於關懷學生與注重學生安全為前提而實施校外賃居生訪視，故訪視

校外賃居同學之工作仍屬需要。 
二、提案所建議製作安全檢視手冊乙節，可請業管單位蒐整資訊(料)編製成冊，提供導

師及校外賃居生或校內其他學生參考實用。 
三、訪視期間所需拍攝(照相)等事宜，經查賃居生賃居住所之安全區域或器材攝影(照相)

非屬社會福利性質具法律限制事宜，故可經由受訪視之校外賃居同學同意後拍攝

之，以符實需。 
提案六                                                    提案單位：課指一組 

案  由：修改（日間部大學部）學生會組織章程學生議會開會人數案，提請討論。 

決  議：第四十五條之內容修正案同意通過；另第十九條則委請台北、高雄校區學生議

會研議後，另案討論。 
提案七                                                   提案單位：課指一組 
案  由：新增訂實踐大學(台北校區)整體獎補助款經費採購學生社團器材施行細則，提

請討論。 
決  議：法規名稱採統一性之「實踐大學----」文字，內容可增列「台北校區、高雄校

區」之區域性法條，以符合實際作業執行所需，餘內容均照案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生輔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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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修正實踐大學弱勢家庭學生「生活服務學習」實施辦法，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                                                    提案單位：生輔一組 
案  由：修正實踐大學學生宿舍管理辦法，提請討論。 

決  議： 

一、擬修正之法條第六條內容如有地域性之名詞如「台北地區、高雄地區、台北校區、

高雄校區」等文字調整刪除，如確有必須增加地區之限制則須加註「設籍台北校區

之住宿」措施允為辦法內修訂之；另第八條第一款內容應增列「高雄校區」、第二

款第三項內容之「新生」文字刪除。 

二、擬修正之法條第四條內容應增加「女生」之對象文字。 
三、第十一條增設「隔離房間」。 

四、本辦法既為南北校區共同可執行之辦法，內容可再研議相關條文後再於下次會議修

正調整之。 
提案十                                                    提案單位：生輔一組 

案  由：修正實踐大學學生宿舍刷卡門禁管理辦法，提請討論。 

決  議：刪除「台北校區女生宿舍」文字後，其他修正條文同意通過。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生輔一組 
案  由：增訂實踐大學學生宿舍寢室內務規定，提請討論。 
決  議： 

一、本規定應再評估適用與執行之可行性再議。 

二、提案所列之規定非屬法規或辦法性質，可由業管單位配合於相關辦法或其他法規附

屬要項訂定之。 
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生輔一組 
 
案  由：增訂實踐大學學生宿舍寒暑假期間學生物品放置規定，提請討論。 
決  議： 

一、本規定應再評估適用與執行之可行性再議。 

二、提案所列之規定非屬法規或辦法性質，可由業管單位配合於相關辦法或其他法規附

屬要項訂定之。 
提案十三                                                 提案單位：生輔一組        
案  由：修訂實踐大學低收入戶學生申請免費住宿實施辦法，提請討論。  
決  議： 

一、消除地域性文字，以期辦法適用於台北、高雄校區通用。 

二、辦法所列第四條第二款成績與服務工讀時數同意由兩校區生輔組研議後訂定之。 

提案十四                                                 提案單位：生輔一組 

案  由：增訂實踐大學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使用辦法，提請討論。 

決  議：本提案因資料準備不儘周延，改由下次會議時機再行提案討論。 

提案十五                                                提案單位：諮商二中心 

案  由：高雄校區游泳池救生員助學金擬由現行之時薪 120 元提高至 150 元，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六                                                提案單位：諮商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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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擬修訂「導師制度實施辦法第八條」，研究所導師導活動費發放標準，提請審

議。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七                                                提案單位：諮商二中心 

案  由：100學年度優良導師案，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三、臨時動議：無。 

四、主席結論：略  

 


